
保洁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灵剑溪、朝阳河、樟木沟、马鞍沟干支流水域驳岸保洁

项目编号：GLZC2025-C3-990213-GXJZ

甲方：桂林市七星区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促进局（采购人）

乙方：广西桂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供应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

法规规定，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规定条款和中标供应商的承诺，甲方委托乙

方进行 灵剑溪、朝阳河、樟木沟、马鞍沟干支流水域驳岸保洁（项目名称） 服

务，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文件

1、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中标供应商提交的投标报价表、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和服务承诺；

（2）中标通知书；

（3）本合同协议书及有关补充资料；

（4）招标文件的条款要求及服务采购需求。

第二条 合同金额

根据《中标通知书》的中标内容，合同的总金额为：（大写）玖拾捌万元整

人民币（￥980000.00 元），合同金额包括：服务过程中相关的一切费用。

第三条 服务保证

按 2025 年 6 月《竞争性磋商文件》项目编号：GLZC2025-C3-990213-GXJZ

采购需求执行

第四条 权力保证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服务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工

业设计权或其他权利，否则， 乙方向第三方承担一切责任外，还应向甲方承担

合同总金额 30%的违约责任。

第五条 交付

1、服务时间：按 2025 年 6 月《竞争性磋商文件》项目编号：

GLZC2025-C3-990213-GXJZ 采购需求执行。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乙方提供不符合招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服务，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第六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第七条 付款方式：

按 2025 年 6 月《竞争性磋商文件》项目编号：GLZC2025-C3-990213-GXJZ

采购需求执行。

第八条 双方责任

1、 甲方责任

（1）甲方应按本合同规定的金额和时间及时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费。

（2）甲方及时提供与本合同有关的技术服务所需的基础资料、批准文件及

专题等有关资料，并对其提供的资料、文件及审定的正确性、可靠性负责。

（3）对乙方在进行技术服务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及时审定和答复，并以书面

形式提出意见。协调解决乙方在开展技术服务工作中与有关单位的关系。

（4）甲方应维护乙方的技术成果，未经乙方同意，不得擅自修改，不得转

让给第三方使用。

（5）在合同履行中如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的，乙方已开始技术服务工

作的，实际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技术服务费的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

应根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支付技术服务费。如果甲方要求变更技术服务范

围，应另增付服务费给乙方，技术服务文件提交时间相应顺延。

2、 乙方责任

（1）乙方应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标准进行技术服务，按本

合同规定的内容、时间及份数向甲方交付技术文件，并对提交的技术文件的质量

负责。

（2）乙方不得向第三方扩散、转让甲方提供的文件和基础资料。

（3）需要甲方审定的基础资料及需要甲方答复的问题，均以书面形式提出。

由于乙方原因，延误了最终试验成果交付时间，每延误一天，应减收该项目应收

技术服务费的千分之二。

（4）合同生效后，乙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应赔偿合同总金额 30%

的违约金。



第九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

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

明。

3、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

续履行合同。

第十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服务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相关机构进行鉴定。服务符

合要求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服务不符合要求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为

方便管理中标后可授权分公司办理相关业务或签订合同。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需经财政部门审批，

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报桂林市七星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备案，方可作为主

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款执行，必要

时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二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

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三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1、招标文件；

2、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报价表、针对本项目的技术、工作方案；

3、服务方案及承诺书；



4、中标通知书。

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

方各一份。政府采购合同双方自签订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将合同原件两份交采

购代理机构。采购代理机构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媒

体上公告并于合同签订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将一份合同原件送采购监督管理办

公室备案，一份由采购代理机构存档。

甲方名称（公章）：桂林市七星区世界

级旅游城市建设促进局

乙方名称（公章）：广西桂生活服务集

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0773-8988570 电话： 15607844224

开户名称： 开户名称：广西桂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藤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

部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408612010121275228

日期：2025 年 6 月 30 日 日期：2025 年 6 月 30 日

合同签订地： 合同签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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